附件1

青岛市市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2018年招聘职位表

	序号
	职位名称
	职位职责
	聘任条件和要求

	1
	投资经理
	1.组织拟参股基金的征集评选、尽职调查等程序性工作；开展跟进投资方案拟定工作；制作投资建议、风险评估和可行性研究报告，参与商务谈判、合同签约及项目实施等相关工作； 

2.开展参股基金的投资退出及日常监管工作，汇总整理项目投资情况；
3.开展“双创”工作综合服务，文案宣传相关工作；
4.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	1.年龄原则上35周岁以下（1983年5月4日以后出生），特别优秀者可以适当放宽；

2.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具备基金从业资格或证券从业资格；
3.具有一定的私募股权、企业上市、投资管理相关工作经验，特别是主持过完整投资退出案例或从事过政府引导基金管理者优先；

4.具备良好的投资分析能力、文案书写能力、沟通能力、创新思维和风险意识；

5.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协作精神，能够承受高强度的工作压力。

	2
	财务专员
	1．参与单位内控体系建设，进行财务管理和成本控制，为单位提供财务策划建议等；

2.参与拟参股基金、拟投资企业的尽职调查、合同签订、事中事后监管等工作，配合进行财务方面的方案设计及研究报告撰写，开展财务咨询、相关文件审核等工作，进行风险把控；
3.负责收集、整理和归档相关档案资料；
4.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	1.年龄原则上35周岁以下（1983年5月4日以后出生），特别优秀者可以适当放宽；
2.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具有注册会计师职业资格，熟练掌握企业财务管理知识，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； 
3.从事过上市、拟上市企业财务工作或者相关财务审计工作者优先；
4.具有一定的文字处理及语言表达能力；
5.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协作精神，能够承受高强度的工作压力。

	3
	法务专员
	1.参与单位内控体系建设，制定法律事务管理制度、细则与流程，并监督执行；
2.开展单位法律咨询、法律文件的审核等工作； 
3.参与拟参股基金、拟投资企业的尽职调查、合同签订、事中事后监管等工作，配合进行法律方面的方案设计及研究报告撰写，进行风险把控；
4.负责收集、整理和归档法律档案资料；
5.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	1.年龄原则上35周岁以下（1983年5月4日以后出生），特别优秀者可以适当放宽；

2.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，通过全国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或具有律师职业资格，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；
3.从事过上市、拟上市企业法律工作或者熟悉基金相关政策，了解政府引导基金运作者优先；
4.具有较强的文字处理及语言表达能力；
5.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协作精神，能够承受高强度的工作压力。


